
清末温州士绅与地方教育转型考察 ①

尤育号

　　提　要：教育转型是清末新政时期制度变迁的主体内容之一，这一转型既有来自朝廷的制度设计，也有地
方的自主参与。清末温州地方兴学和经费筹措大多采取士绅 “同人集办”的方式，一些具有一定影响力的士绅

“圈子”往往成为地方兴学的主体。作为其时惟一的府级学务管理机构，温处学务分处虽系官绅合设，但极具绅

治色彩。它的设立，不仅促进了地方士绅的集结，使得他们的兴学活动有了体制化的依托，同时也使本地区在

兴学事务上较之省内其他地区呈现更多的自主性。概言之，朝廷在学务场域的权力让渡与地方士绅的兴学能动

性的互动，促成了一个颇具自主性的地方学务空间，从而使清末地方教育转型呈现出明显的 “国家化”与 “地

方性”同时并存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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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转型是清末新政时期制度变迁的主体内容之一，这一转型既有来自朝廷的制度设计，也

有地方的自主参与。士绅作为地方社会的主导力量，其热心地方文教的传统在这一历史条件下焕

发了新的生机，成为推动地方教育转型的深层力量。关于地方士绅与地方教育转型的研究，论者

的视点除集中于较为宏观的教育近代化、制度转型与社会变迁外，近年来更多地从区域社会史的

微观视野，转至将其纳入国家—社会的分析框架，讨论教育转型对地方社会结构、权力结构嬗变

以及地方知识转型的影响。① 本文以地处浙南的温州府为个案，探讨地方士绅与地方教育转型的

关系，希望能给晚清以来的绅权扩张、清末教育转型的 “国家化”与 “地方性”等相关问题，

带来与既有研究同异互见的某些认识。

一　清末温州新式学堂的发展
１９０１年，清廷在经历了庚子国变后谕令新政，湖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刘坤一联衔上奏

《江楚会奏变法三折》，其中第一折关于设文武学堂、酌改文科、停罢武科与奖励游学的建议，

成为此后举国上下教育改革的蓝本。② 不久，清廷谕令书院改办学堂，省城设大学堂，各府厅直

隶州设中学堂，各州县改设小学堂。１９０５年秋，清廷下诏停废科举。朝廷的兴学政策和科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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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废，进一步激发了温州士绅的兴学热情，新式学堂大量出现。１９０７年，温州学界头面人物孙
诒让曾有文述及其时温州地方的兴学情形：

至辛丑，奉上谕开学堂，于是瑞安首先创办，将英、算两馆公款，全拨入县学堂。继

之，平阳、乐清皆次第举办，而永嘉则惟有官办之府学堂而已。……至初级小学，则平阳最

多，乐清次之，瑞安又次之。瑞安城内，公私所办有五六区，乡间有二十余区。平阳江南乡

有三十余区，南北港有数十区。乐清则东、西乡各有数十区。永嘉旧无蒙学，自前年城内外

始有数区……去年下湖乡始有三区，上湖乡有一区，永场有一区，皆自称两等。①

其实，早在维新时期，温州地方就已先后开办瑞安学计馆 （１８９６年）、瑞安方言馆 （１８９７
年）、永嘉县学堂 （１８９６年）、温州蚕学馆 （１８９７年）等新式教育机构，出现了以属县瑞安为中
心向府城和其他周边县域辐射的兴学热潮。与此前维新时期不同，清末新政时期温州地方的兴学

活动总体呈现出诸县并起的态势，其中以瑞安、乐清、平阳３县最为突出。
据 《浙江潮》刊登的 《温州瑞安县城内教育区所表》记载，至１９０３年，瑞安县城区设有普

通中学１所，经费来源为 “库串之加厘”“种种之地方税”和绅富之捐输；小学校５所，包括东
南隅、西南隅、东北隅、西北隅蒙学堂和速成公塾，经费来源为绅富之捐输、庙产之提成和捐集；

女学蒙塾１所，经费来源为 “修金募集”；“实用补习”３所，包括实用学塾、工商学社和商务学
社，经费来源为捐集和 “修金募集”。该表还载有 “会社之部”和 “建设中之学校及会社”，前者

包括农学会、武备学会、演说会、阅书报会，后者包括师范研究会、高等小学校、飞云女学校、词

曲改良会。其中，演说会分设 “论说之部”和 “述告之部”，附设劝解缠足会，每月朔望定期举办

演说，内容包括德义、知识、实业、历史、时局、新闻、小说。② 可见，清末地方士绅的兴学活

动，并不局限于学校教育，以开民智为目标的社会教育亦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

关于乐清县的兴学情形，１９０３年 《浙江潮》第５期登有 《温州乐清县教育部》一文，介绍

该县县学堂、算学馆、乐西学社３所学堂的办学详情。乐清县学堂是县城梅溪书院改设的官立学
校，始设于１９０２年３月，有生徒６０名、教员５人，开设国文、经学、政治、历史、地理、数
学、东文、体操等课程。乐清算学馆位于县城，亦系官立，始设于１８９９年，有生徒３０名，但教
员仅１人，课程有数学、代数、测绘和微积分。位于该县柳市镇的乐西学社系私立学校，始设于
１９０２年，“内分师范科、普通，附设藏书所一、演说所一”，有生徒６０人、教员７人，常年经费
２０００元，由地方田亩抽捐。③

平阳县位于温州南部浙闽交界地区，科举时代的文教并不发达，光绪年间任该县知县的何子

祥即有如下观感：“（平阳）文风远逊浙西甚，士子得一青衿，便为止境，兼习商贾事，科岁试

聊以备功令。”④ 但在清末，平邑士绅的兴学实践并不逊于温郡其他属县。前引孙诒让文即称：

“至初级小学，则平阳最多，乐清次之，瑞安又次之。”据浙江省视学员调查，至１９０８年，平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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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共设有各类小学堂５１所。其中，官立１所，即平阳县官立高等小学堂；公立４６所，分布城
乡各区；私立４所，包括汉城初等小学堂、益智初等小学堂、林五初等小学堂、宕篛女子两等小
学堂。除宕篛外，另有金乡、毓秀２所女子初等小学堂。这些学堂经费来源不一，约略有学费、
捐款、乐捐、派捐、庙产、宾兴、杂款、租息、盐厘捐洋、辅捐、庙租、田租、杂捐等名目。①

温州府城及府城所在的永嘉县，也办有不少学堂，其中最为重要的是温州府学堂 （创建于

１９０２年秋，１９０６年更名温州府中学堂）和温州师范学堂 （１９０５年筹设，１９０８年春正式开学）。
泰顺县亦办有罗阳学堂，玉环厅则有玉环小学堂和楚门小学堂， “然学生甚少，教员亦止两三

人，学科未备”②，办学成效似乎不大。

清末温州地方兴学，规模颇为可观，当属不争之事实。与其他新学教育发达的地区类似，清

末温州的学堂大多由士绅创办，日常经费也多赖士绅捐助。众所周知，兴学是清末朝廷的既定国

策，但在学堂创办、经费筹措、学务管理以及教员聘任等方面，基本上依赖于地方士绅，官府并

无多大作为。就经费而言，有学者据相关资料对１９０７—１９０９年３年间温州府及所属五县一厅各
类学堂的岁入经费做过统计：１９０７年岁入经费６９６８３元，其中官款拨给３６２４元、占５２０％，派
捐乐捐２６４１１元、占３７９０％；１９０８年岁入经费９５０７３元，其中官款拨给５７７８元、占６０８％，
派捐乐捐 ３９３７１元、占 ４１４１％；１９０９年岁入经费 １００９０７元，其中官款拨给 ５９２３元、占
５８７％，派捐乐捐３８９３６元、占３８５９％。其他岁入经费包括产业租入、存款利息、公款提充、
学生缴纳、杂入等。③ 此统计主要依据其时各地呈报省城官方的数字，难免有错报漏报而失之精

确，但大体能说明士绅在学堂创办和经费筹措上所起的重要作用。

进一步考察清末温州学堂的具体开办情形，可以发现，与传统时代义学、塾学、社学多由士

绅个人或宗族创办不同，新式学堂的创办和经费筹措大多采取一种士绅 “同人集办”的方式，

一些具有一定影响力的士绅 “圈子”往往成为地方兴学的主体。乐清西乡学社 （即西乡师范学

堂，后更名西乡高等小学堂）的设立就是个典型例子。时任 “文牍之役”的廪贡生刘之屏曾忆

及该校创设情形：

斯校经始于光绪廿六年，成立于廿八年十月初一日。主任者吴郁哉熙周，襄办者陈春波

锡鳞、石聘南蕴辉，冯地造豹及郑雨农良治、倪楚湄邦彦，之屏则忝任文牍之役。初本西乡

社仓公所。迨辛丑，清廷下诏设学堂，温郡六属未有应者，唯斯校首先建设。吴郁哉、吴星

帆发起倡捐田亩，会议办法：有田亩百亩者派捐二亩，每亩价酌十二元，租额四构为率。议

甫定，反对者蜂起。吴、陈诸君奋不顾身，而春波持之尤坚。……于是冒暑冲寒，忍饥耐

渴，夜以舟为床，昼以篷作屋，日逡巡于捐户之门。……阅三年之久，才捐集薄田五百馀

亩，经讼事数十起。呜呼！可谓艰矣！……诸人气馁，独春波卓然不动，与地造往牵故人子

弟周燮、陈阳通、徐雷等十数人，即假社仓公所为讲舍。……由是吴星帆感激而起，添筑讲

舍，规模略具。而后聘教师、招生徒，寥寥数人而已。一年田息，所入仅当所出，教者、学

者多裹足不前，此斯校之旧历史也。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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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引文可知，吴熙周、陈锡鳞、石蕴辉、冯豹等构成的士绅 “圈子”，在乐邑地方的兴学事业中

扮演至关重要的角色，正是这一 “圈子”士绅的闻风而动，开创了地方的兴学风气。该校的筹

设特别是经费筹措虽历经艰辛，但这一士绅 “圈子”通过内部集议即确定派捐田亩的筹款方式，

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地方兴学过程中士绅的能动性和权力的扩张。①

二　学务机构与地方学务权力的扩张
温州士绅在办学的具体实践中权力得到扩张是不争的事实。而光绪三十一年 （１９０５）温处

学务分处这一学务机构的成立，不仅使士绅的兴学活动有了体制化的依托，同时也促进了士绅非

正式权力的正规化。关于该机构的筹设，孙延钊 《孙衣言孙诒让父子年谱》有载：

初，青田陈兰薰琪、平阳黄溯初群、永嘉吴碧华钟三君归自日本，以两府距省较远，

新学尚未大兴，建议设一学务管理之机关，集群萃力，庀财举事，上为政府之辅助，而下以

广其劝导，言于温处道童兆蓉，童公深韪之。三君乃招温州士绅永嘉张文伯之纲、刘冠三景

晨；乐清吴郁哉熙周、黄仲荃式苏、石聘南蕴辉、陈春波锡麟 （即陈锡鳞———引注）、郑雨

农良治、刘久安之屏、冯地造豹；瑞安郭筱梅凤诰、杨志林绍廉；平阳刘次饶绍宽、王仲平

宗尧；泰顺刘宏轩项宣及处州士绅龙泉叶筱辅维周、青田徐寿九南等五十馀人，集议张氏池

上楼，众谋佥同，当经决定机关名称及总理人选，具牍道署，转详于省，奉巡抚聂辑榘批准

照行，假永嘉城内纱帽河沙氏宗祠设筹备处，已有日矣。而宝来为浙藩兼省学务处总办，

以 《奏定各省学务处章程》无下设分处之规定，饬道从缓举办。瓯括人士大失所望，溯初、

春波、地造诸人尤愤慨甚，联合曾与集议之各县士绅，公电京师学务大臣陈请。学务大臣孙

家鼐得电，以为可权宜办理以顺舆情，遂檄浙学务处特准分设，案始大定。②

１９０５年１１月，温处学务分处正式成立，孙诒让因学术威望和在家乡瑞安成功办学的实践而
被推举为总理。③ 由于清政府颁布的 《奏定省学务处章程》并无在府级地方设立分处的规定，

故温处学务分处作为当时唯一两府合办的府级学务管理机构，当属特例。尽管温处道台 “深韪

之”，省藩司饬令 “从缓举办”，但参与其事的地方士绅直接公电京师学务大臣，并通过温州籍

京官黄绍箕、徐电超从中斡旋，最终成就了这一具有特事特办性质的学务机构。

学务分处虽系官绅合设，但极具绅治色彩。该机构成立不久，即出台由总理孙诒让草拟的章

程，规定宗旨为 “本处为温处两郡教育总会，以交通联络、推广整顿、尊重伦理、统一教科为

主”，“对省城学务总处有担任赞助之责，对各属学堂有督查整顿之实权”④。按照章程，学务分

处下设文牍、管理、编检、调查、评议５部，并详细规定各部门职责。其中调查部一条称，“调

９９清末温州士绅与地方教育转型考察

①

②
③

④

另有报道称：“乐清柳市学堂规模宏敞，经董吴郁洲拔贡诸君咸具热心，所聘各科教员均能名副其实，现在

筹捐民田七百余亩，按年谷息充作经费，置备书籍仪器，扩充学额斋舍，经费无虞或匮，当有成效足观

也。”《县学措资》，《申报》光绪三十一年三月十九日，第９版。
孙延钊：《孙衣言孙诒让父子年谱》，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第３２６页。
１９０６年，温处学务分处因朝廷谕令各厅州县各设劝学所而更名温处劝学公所，不久又改为温处学务总汇处，
但规制未变。１９０８年６月，孙诒让去世之后，温处学务总汇处奉令裁撤。为行文方便起见，本文统一称为
“温处学务分处”。

孙诒让：《温处学务分处暂用章程》，转引自童富勇：《孙诒让与温处学务分处》，《温州师院学报》（社会科

学版）１９８７年第１期。



查分通常、特别两种，通常调查每年于春秋两期派员分赴，特别调查于必须时临时派往”，“调

查人员所至之处，学务以外，凡山川、风俗、户口、物产、农工商业及地方利病有所闻见，均可

随时记录，归送编检部以备参考”①。事实上，早在留日学生动议两地合设师范学堂并 “总设机

关”之初，即有人提议：“温处两府十六县厅，如能会办，则经费易筹，气魄较大。……且有总

设机关为之提倡，非惟于学务上易于调查，将来地方一切举动，两郡皆有密切联系，实至要之举

也。”② 可见学务分处主事者们所关心的并非仅仅是地方学务，借学务进一步介入 “地方一切举

动”以获取更大的地方权势，乃是他们的重要诉求。就具体人事安排而言，除总理孙诒让外，

蔡念萱、郭凤诰先后任文牍部主任；管理部主任刘项宣、副主任徐陈冕；编检部主任刘绍宽、副

主任石蕴辉；调查部主任蒋作藩，并有王理孚、石蕴辉、吴春泽、姜会明等人协助；评议部主任

吴熙周。又以徐陈冕兼任日文译员，陈权东为英文译员，王毓英为杂务，蔡炳章为司账。③ 相关

人员皆系各县兴学之中坚，除徐陈冕、陈权东为归乡留日学生外，多数是具有不同功名的士绅，

如瑞安蒋作藩系举人，平阳刘绍宽、乐清吴熙周、瑞安蔡念萱为拔贡，永嘉王毓英、处州松阳吴

春泽为廪贡；乐清石蕴辉为增贡，泰顺刘项宣、平阳王理孚则为廪生。由筹设期间各县士绅的

“集议”，到孙诒让领衔各县兴学人士参与其间，足见学务分处的绅治性质以及与地方士绅既有

社会关系网的紧密联系。

学务分处之设，不仅使地方士绅借此构建了更为严密的关系网络，进一步促进地方士绅的体

制化，同时也为他们的兴学活动提供了体制化的依托。两地学务因此大有起色。１９０６年年初的
一则报道称：“温处学务分处自去冬开办后，派员分赴各属调查已办之中小学堂，一面劝导广设

初级小学，所至会集绅民谆谆演说，或劝其阖族合办，或令其划段筹办，其商务繁盛之区，复劝

其按业分办。现又出示广劝开设学堂，各属绅民皆为之感悟，纷纷筹设，又恐教科未能齐一，参

酌奏定章程，拟就中小学堂章程及管理法、教授法、书目表等书，颁给各学堂照办。”④ 分处总

理孙诒让亦有文致浙省大员称：“两郡学界，不分畛域”，“自分处成立，已逾半年，凡两属学堂

已经开办者，办法与教科大致渐就划一，其尚未开办之处，亦经本分处派董劝谕，渐有兴起之

望”⑤。另据统计，在存续的两年多时间里，学务分处筹集教育经费近５０万元，在此基础上在
温、处两属成立各类学堂３００余所。⑥ 因此，学务分处通过协调地方各方面的利益和意见，取得
不斐的办学成效，当无疑义。

与此同时，学务分处之设也使得地处浙南的温、处两府在兴学事务上较之省内其他地区呈现

更多的自主性。１９０６年６月和次年６月，学务分处两次召集２郡１６县热心教育之士绅数十人召
开学务评议大会，所议学务内容颇为广泛。第一次所议之案，“有关于对小学堂厉行视察力谋切

实改良者；有关于筹设夜塾或半日学堂，以教识字习算者；有关于在师范学堂未设以前，暂先举

办各科短期传习所，以速成培养目前各学堂师资者；有关于推广妇女教育者；有关于增筹学务经

费者，统计凡九件”。第二次所议之案，包括农工商实业教育及补习教育、体育专修馆或传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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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延钊：《孙籀公与清季温处地方教育》，周立人、徐和雍编：《孙延钊集》，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２００６
年，第３６９页。
刘绍宽著，方浦仁、陈盛奖整理：《刘绍宽日记》，光绪三十年 （１９０４）十月初七日，中华书局，２０１８年，
第１册，第３９５页。
参见蔡明婷：《孙诒让与温处学务机关的运作》，（台北）《新北大史学》第１５期，２０１４年５月。
《温处两府学务纪闻》，《申报》光绪三十二年正月廿二日，第９版。
孙诒让：《为改办劝学所事禀省文》，徐和雍、周立人辑校：《籀遗文》，下册，第５２１页。
参见孙延钊：《孙衣言孙诒让父子年谱》，第３６２—３６３页。



所、初高等小学堂、女学、幼稚教育等计１９件。① １９０６年秋，学务分处就温处学务情形禀呈浙
抚，在介绍两地办学成效之后，提出对相关办学定章作 “稍事变通”，“现时内地各学堂，有万

难悉照定章整齐画一者”。一是学堂招有大量超龄学生，“若皆律以定章，摈以校外，直使无堂

可入，终为弃材，此不得不稍事变通者也”；二是教科与定章不符，教员 “有明知其不胜任而不

得不勉强迁就者，诚见夫剔除之后，来者犹我大夫耳，此又不得不稍事通融者也”；三是学堂中

各类杂员 “竟有协长、干事、捐董等名目，人数不一，照章似应裁汰”，但学堂兴办之初，“在

在需人，若不多觅替人，深恐事事不举”，“而揆情度势，□亦可原，此又办事者之苦心而不能
不曲线原谅者也”；四是各地初等、高等小学堂与中学堂设置不合理，“若不亟定学区，统计何

区容有及龄学童几何，准设何项学堂一所，所需经费即于区内筹定，则学界纷争正未有已，此又

亟欲设法改良而目前骤难实行者也”②。与此同时，学务分处还通过不少地方管理和学务规章，

如 《学务分处章程》《艺徒学堂暂行办法》《地方失学者补习教育暂行办法》《暂定学堂管理办

法》《乡村小学堂酌设贫苦农家子弟免费或减费入学名额办法》，以及两属各县乡土志教科书，

等等。总之，由学务分处主持议决地方学务相关议案，以及强调应 “揆情度势”对朝廷的兴学

定章作出变通，联系学务分处本身系采用一种变通方法而设，其章程亦由总理孙诒让草拟，足以

表明学务分处的绅治色彩和在学务问题上的自主性。

这种绅治色彩和兴学和自主性还体现在教育经费的筹措上。众所周知，经费筹措是清末兴学

的关键，时人曾就此提出过不少设想，如时在京师学部任职的罗振玉即提出利用地方各类既有公

款办学的建议，包括各省科岁及文武童场考费、按年提用各处积谷、各处宾兴经费及书院经费与

田产、各处学田。但身处兴学实践第一线的学务处总理孙诒让在分析了具体情形后指出，“办学

根本，在于有大宗巨款，方可措手”， “在省垣府治，或有特别公款，且属境闳广，或尚可勉

筹”，而州县以下，此类公款无多，“必求取盈，虽以桑弘羊、刘晏之才，恐亦无能为役”③。为

此，孙氏在给学部的 《学务本议》中提出如下方案：

吾国版图闳廓，民智蔽瞀，若非筹大宗正项，以豫为维持，窃恐强迫教育，万无可措

手。夫教育之道，本为国民开其智识，则其经费，宜通国士民各有担荷之责，莫如于地方地

丁钱粮带征毫厘，以次应用，统由官柜代收，而明其数于串票。既收，则储之本地劝学所，

以预定城乡分区学数，由全体学界公议匀拨。其名为学校，而管理教科不合法，为学界不承

认者，不得与分；其未设学之区，则预算应分之数，专款存储，不准董事移作别用，官亦不

得私取其铢黍。……得此大宗正项兴学，自可取给不穷。昔日已收之杂捐，由各处劝学所清

查开列，上之提学司核议，可收者收之，以补不足，其略涉苛细不易收者，一概蠲免，则官

吏商民，更无从藉口以为学校为难，亦息纷之一策也。④

在此方案中，孙氏不仅建议 “地丁钱粮带征毫厘”，以解决学务经费问题，更重要的是提出了学

务经费的管理和分配模式，所谓 “储之本地劝学所”，“由全体学界公议匀拨”，实际上是要求由

１０１清末温州士绅与地方教育转型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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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参见孙延钊：《孙衣言孙诒让父子年谱》，第３３６、３４７页。
参见 《禀呈调查温处学务情形》，《申报》光绪三十二年 （１９０６）七月十九日，第９版。
孙诒让：《学部署正罗振玉 〈教育计划草案〉签注》，徐和雍、周立人辑校：《籀遗文》，下册，第５８５—
５８６页。
孙诒让：《学务本议》，徐和雍、周立人辑校：《籀遗文》，下册，第５９６—５９７页。



士绅操持的学务机构掌握管理权和分配权，而官府除了饬准征收外，其角色仅为代收，“且不得

私取其铢黍”。

孙氏地丁钱粮带征的提议，“省吏以迹近加赋，未充行”①，但他提出的经费管理和分配模

式，却在兴学实践中得到了落实。据报道，学务分处成立之初，奉准 “于两郡厘金项下每串带

收钱三十文为学务处常年经费”②，但厘卡委员并不配合。为此，浙抚张曾扬电令温处道予以

落实：“禀准温州平粜余谷值洋二千四百元，拨给学务分处变价支用，并拨温处厘局代收学费

每百三文，均请转饬速办，解交学务分处领收具报。”③ 电文强调将两款交学务分处 “变价支

用”，“领收具报”，无疑是对学务分处教育经费管理权、分配权的认可。学务分处另有 “于

盐局栈租项下拨款充学务经费”之议，商之温处盐局，督办叶寿崧态度敷衍，各家盐行联合

反对。此事颇经周折，最后通过商会总理王筱木从中斡旋， “令行家出仲一分五厘，再由各

贩认一分五厘，合成三分，归学务经费”， “年计可提四千馀元”④。学务分处的经费来源，

当不止上述数宗，限于资料，已难以一一厘清，但大体可以确定的是，各类地方公款和绅民

捐助，构成了地方教育经费的大部分。而在学务经费的筹措、管理和分配上，尽管须禀请官

府准核，但学务分处仍有相当的主导权，从而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士绅地方财权的 “制度

化”发展。

三　清末教育转型的 “国家化”与 “地方性”

清末教育之转型，不仅包括教育内容和学堂制度的更新，即 “新学”与 “新制”的确立，

同时亦意味着以选拔、甄别为目标的传统精英教育向以开启民智为目标的普及教育转化。这一转

型源于朝廷的兴学国策，而随着教育新制的确立和推及地方，原先属于民间性、自发性的地方教

育从此被纳入常规的教育行政管理范畴，官方的角色与体制的力量开始以更有效的方式渗入学务

场域和地方社会。对此，有论者指出，在清末地方教育、司法、自治等方面的近代化实践中，国

家的责任和功能大幅度扩张，而 “绅”与 “民”共同构成的 “民间”则一再退缩，从而形成了

一种国进民退的持续倾向。⑤

然而，清末温州地方兴学的个案却显示，至少在学务领域，国进并不意味着民退。在响

应朝廷兴学国策和接受地方官督导与控制的同时，温州士绅在兴学过程中表现出的能动性以

及权力的制度性扩张，同样值得关注。有着十余年地方办学经验的孙诒让即极力主张学堂

“绅办”，认为 “官办学校，必不如绅办，则又事理昭然，不俟再计而决者。……绅办不善，

得贤有司一纸公牍，更张撤换，便可觊改良；官办不善，绅起而争之，则旁涉政界，胶固纠

纷，变幻百出，殆有不可思议者”⑥。刘绍宽亦有类似的言论：“今开学堂，必须先由私立，而

后官立。私立者，以同志之友，课同归之生，趋向既专，收效自速。”⑦ 事实上，除府城及县城

少数学堂被确定为官立外，清末温州学堂绝大部分是利用各类地方公产或绅富捐资而设的公立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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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立学堂。① 如１９０８年省视学员所呈报表显示，平阳县５１所学堂，官立者仅县高等小学堂１
所，而且该校经费来自既有地方公款和新募捐款，并无官款。② 由此约略可见士绅兴学的能动性

和对学务场域的权力渗透。

当然，温州士绅在学务场域所能获得的权力空间是有限度的，这不仅因为如论者已指出的，

清末的绅权扩张主要表现为 “过去习惯上是非正式的角色正规化”，而这一依靠官方规制权力的

过程恰恰促成士绅的 “依附性地位”。③ 同时也由于士绅的兴学实践，常常要面对来自地方官及

利益群体的种种掣肘。孙诒让曾在给浙抚的禀文中称，“近日开新之士，率于社会之程度，官场

之体制，概未洞彻，希望太骤，遽迫地方官更张。地方官爱惜财力，而疑士绅以挟制。于是官绅

新旧之间，凿枘不相入。查处属各学堂，有未经开办，而地方官绅即以案牍互相诋讦者。夫庸暗

守旧之辈，既识见顽钝，不足与言教育。而一二开新之士，又徒以热诚奢望，与地方官龌龊，于

学界转生阻力”，并由此得出 “办事以官绅允洽为第一要义”的结论。④

进而论之，清末教育 “国家化”的另一面，是朝廷在学务管理、经费筹措上的权力和责任

的双重让渡。１９０４年颁布的 《奏定学堂章程》规定，由地方承担兴学任务，地方官应 “督同绅

董妥筹切实办法”，“城镇乡村应由地方官选派本处绅士，予以襄办学务之责任”⑤。１９０６年颁布
的 《奏定劝学所章程》亦称：各地学堂经费，“皆责成村董就地筹款，官不经手”⑥。从温州的

个案看，正是朝廷的这种权力让渡与地方士绅的兴学能动性的互动，促成了一个颇具自主性的地

方学务空间。在此过程中成立的温处学务分处，则可被视为一个在官方督导下国家让渡部分权力

给地方士绅而形成的具有浓厚绅治色彩的机构。⑦ 该机构虽经官方批准设立，亦需接受官方督

导，但在具体学务管理和经费的筹措、管理、分配上，大体遵循了 “官不经手”的原则。作为

其时惟一的府级学务管理机构，学务分处之设，不仅促进了地方士绅的集结，使得他们的兴学活

动有了体制化的依托，同时也使地处浙南的温州地区在兴学事务上较之省内其他地区呈现更多的

自主性。概言之，清末地方教育之转型，既有自上而下的强制性制度支持，同时也有自下而上的

地方自主参与，因而呈现出明显的 “国家化”与 “地方性”同时并存的特征。

（作者单位：温州大学人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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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

按，１９０４年颁布的 《奏定学堂章程》将学堂分为官立、公立与私立。按章，利用官费设立者为官立，利用

各类地方公款设立者为公立，个人出资独立设立者为私立，但一些设于府县城或大镇的学堂，尽管没有官

款投入，仍被确定为官立。

参见范晋：《温州府平阳县各学堂调查表》，《浙江教育官报》第１３期，１９０８年。
参见 ＰｈｉｌｉｐＫｕｈｎ“ＣｉｖｉｌＳｏｃｉｅｔｙａｎｄ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Ｐａｐｅｒｐｒｅｐａｒｅｄｆｏｒｔｈｅ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ＳｙｍｐｏｓｉｕｍｏｎＳｔａｔｅｖｓＳｏｃｉｅｔｙｉｎＥａｓｔＡｓｉａｎ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ｓ，Ｐａｒｉｓ，１９９１：Ｐ７转引自魏斐德著，张小劲、常欣欣
译：《市民社会和公共领域问题的论争———西方人对当代中国政治文化的思考》，黄宗智主编：《中国研究的

范式问题讨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第１６２页。
参见孙诒让：《上浙抚论学务困难事》，徐和雍、周立人辑校：《籀遗文》下册，第５２５页。
《奏定学堂章程》，璩金圭、唐良炎编： 《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学制演变》，上海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１
年，第２９３页。
《学部奏定劝学所章程》，朱有 、戚名

%

等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教育行政机构和教育团体》，

上海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第５５—５６页。
参见李世众：《晚清士绅与地方政治》，第２６２页。




